重庆市铜梁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重庆市铜梁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编制说明

根据《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工作的通知》（渝环办〔2022〕42号）、《关于明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有关工作事项的函》等文件要求，由区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组织开展了《重庆市铜梁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的编制，目前已完成方案的征求意见和技术审查等工作。现将有关编制情况说明如下。
一、成果编制过程
编制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
方案初稿起草阶段（2022年6月至8月）。完成规划资料收集、局内部讨论，在系统梳理消化相关数据、资料基础上，结合相关技术要求，在深入分析全区声环境质量现状、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用地现状等基础上，结合现场勘探，完成《方案》文本初稿编制及空间矢量数据制作。
征求意见阶段（2022年9月至11月）。坚持开门编规划，凝心聚力，进行了区级各相关部门意见征求工作，并在官网平台上充分征求包括社会公众在内的各方意见建议。根据相关意见及最新国土空间规划进行修改完善。同时根据市级最新要求，编制划分调整技术报告。
技术审查阶段（2022年12月）。12月30日，区生态环境局邀请了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专家开展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成果的技术审查工作。
修改完善阶段（2023年1月至今）。根据市级最新要求以及专家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成果审议稿。
二、划分调整成果主要内容
此次划分调整成果共包括了划分调整方案、划分调整技术报告和空间矢量数据三项成果。其中：（1）划分调整方案主要表述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划分调整过程和结果等内容；（2）划分调整技术报告主要表述了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的背景、声环境现状、划分调整方法和划分调整结果说明等内容；（3）空间矢量数据为shp数据文件，空间坐标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划分调整的声环境功能区空间边界以矢量数据为准，划分调整方案文字描述及附图作为参考。
全区声环境功能区共划分出20个区划单元（4类声环境功能区不单独进行编号），划分总面积70.19平方公里。其中，城区共划分13个声环境功能区，区划面积为61.05平方公里；镇区共划分6个声环境功能区，区划面积为9.14平方公里。
三、重点事项说明
[bookmark: _GoBack]1.本方案划分调整范围包含了铜梁中心城区以及建制镇的规划建设区域，中心城区包括巴川、南城、东城、蒲吕4个街道，以及旧县街道、庆隆镇部分区域，建制镇包含了大庙镇、安居镇、平滩镇、太平镇、侣俸镇、虎峰镇6个镇规划建设用地范围，其他乡镇由于场镇远小于0.5km²，此次调整后未纳入声环境功能区范围。
2.未划分声环境功能区的乡村区域可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7.2条规定。
四、意见采纳情况
划分调整成果征求意见阶段以及专家技术论证阶段，共收集修改意见及建议21条，经认真研究后，目前已结合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

